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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韶关市曲江区兴合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位于韶关市曲江区乌石镇乌石村委暖水湖，成立于 2010 年 01 月 14 日，公司法定代表

人：邱晓明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205699730735K，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

售：甲醛；销售：化工产品。

该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 日取得危险化学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粤韶危化生字〔2022〕F0026 号）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2 日，许可范围：甲

醛溶液（60000 吨/年，1173）。
现危险化学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3 年有效期将至，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期换证手续，韶关市曲江区兴合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

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现状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韶关市曲江区兴合化工有限公司的安全现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，2021 年 6 月 10 日修正）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-2014[2018 年版]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 号，89

号令修订）等相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换证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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